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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 

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 

 

为落实《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

的要求，完善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可转债）交易制度，防

范可转债交易风险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

根据证监会统一部署，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制定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可转债交易细则》）并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。现将起草

背景、主要内容和调整要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 

一是制定专门细则，便利投资者使用。现行可转债交易规则

包含在本所《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》中，多数援引上位

规则，具体规定较少。为落实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便利投资者使

用，此次制定专门的《可转债交易细则》，进一步明确、细化可

转债交易制度，强化规则指导作用。 

二是衔接上位规则，统一业务处理。由于《债券交易规则》

已独立实施，为做好衔接，对可转债交易中的相关表述做适应性

调整，同时调整部分业务处理方式，与其他债券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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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优化交易制度，加强交易监管。立足可转债特点，进

一步优化交易机制，强化交易监管，明确可转债异常交易监管标

准和监管措施，在给予可转债合理定价空间的基础上强化风险防

控，推动可转债市场健康长远发展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可转债交易细则》共 4 章 43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总则 

明确立法目的、转债定义、适用范围、投资者适当性要求、

计价单位等内容。 

（二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的交易 

一是对交易方式、结算方式、证券资金前端监控、除息安排、

最后交易日标识等做出一般性规定。 

二是明确匹配成交的交易时间、申报数量、开收盘价形成方

式、价格涨跌幅限制、盘中临时停牌机制、有效申报价格范围、

即时行情显示、交易公开信息、异常交易行为、监管措施及异动

核查等。 

三是明确协商成交、盘后定价成交的交易时间、最低限额要

求、申报要素、价格范围、交易信息等。 

（三）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的转让 

明确本所为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提供转让服务，并对转

让申报时间、申报单位、申报类型、结算方式、信息发布等做出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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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附则 

明确解释权、施行时间和废止规则。 

三、规则调整要点 

与现行可转债交易制度相比，规则调整要点如下： 

一是衔接债券交易规则。将可转债交易中“竞价交易”“大

宗交易”“盘后定价大宗交易”表述相应调整为“匹配成交”“协

商成交”“盘后定价成交”（第二章）；申报数量单位由“张”调

整为“每百元面额”，与其他债券保持一致（第六条、第十三条、

第三十七条）。上述调整仅涉及规则表述，调整前后实际含义相

同，可转债交易方式、数据统计信息等未作实质修改。 

二是设置涨跌幅限制。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首

日保留现行有效申报价格范围及 20%、30%两档盘中临停机制安

排，上市次日起设置 20%涨跌幅价格限制，并配套交易公开信息

披露制度（第十五条）。 

三是强化交易监管。明确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、严重异常波

动情形及相关监管措施，同时规定本所可根据可转债异常波动程

度和监管需要，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异常波动公告或停牌核查；（第

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）。根据可转债交易机制特点及防控炒作

需要，增加异常交易行为类型，进一步明确监管标准。（第二十

六条）。 

四是强化风险提示。在可转债最后交易日的证券简称前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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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“Z”标识，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，提醒其尽快交易或转股，

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（第十一条）。 

五是其他机制调整。将超过价格限制的可转债申报处理方

式由暂存交易主机调整为无效申报，与其他债券处理方式保持一

致（第十八条）。将可转债协商成交信息盘中实时披露机制改为

盘后披露，防范实时披露可能引发的匹配交易盘中价格波动风险

（第三十三条）。 


